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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9年 2月 11日  
立法會會議  

 
就 “放寬法律援助申請資格 ”議案  

動議的擬議修正案  
 

  繼於 2009年 1月30日發出的立法會CB(3) 318/08-09號文件，有

3位議員 (吳靄儀議員、何俊仁議員及劉秀成議員 )已分別作出預告，會

在 2009年 2月 11日舉行的立法會會議上，分別就梁美芬議員的 “放寬法

律援助申請資格 ”議案動議修正案。按照立法會主席指示，議員提出的

修正案會印載在立法會議程上。  

 
2.  為協助議員就上述議案及各項修正案進行辯論，本人現列出

以下程序，供議員在辯論時遵循：  
 

(a) 梁美芬議員動議議案；  
 
(b) 主席就梁美芬議員的議案提出待議議題，並命令進行合

併辯論；  
 
(c) 主席請擬動議修正案的 3位議員按以下次序發言，但在此

階段不得動議修正案：  
 
(i)  吳靄儀議員；  
 
(ii) 何俊仁議員；及  
  
(iii) 劉秀成議員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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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d) 主席請負責的政府官員發言；  
 

(e) 接着，議員就議案及各項修正案進行合併辯論；  
 
(f) 主席批准梁美芬議員就各項修正案第二次發言；  
 
(g) 主席再次請負責的政府官員發言；  
 
(h) 按照《議事規則》第 34(5)條，主席決定請擬動議修正案

的 3位議員依上文 (c)段所載的次序分別動議修正案。主席

請吳靄儀議員就議案動議修正案，並隨即就吳靄儀議員

的修正案提出待議及待決議題，付諸表決；  
 
(i) 在表決完畢吳靄儀議員的修正案後，主席會處理其餘兩

項修正案；及  
 
(j) 在處理完畢所有修正案後，主席會請梁美芬議員發言答

辯。接着，主席會就梁美芬議員的議案或其經修正的議

案 (視乎情況而定 )提出待決議題，付諸表決。   
 
3.  現將原議案及議案若經修正後的措辭載列於附錄，方便議員

參照。  
 

 
 

 立法會秘書  
 
 
 
 
 

(林鄭寶玲女士代行 ) 
 
連附件 



附錄  
 

2009年 2月 11日 (星期三 )舉行的立法會會議  
“放寬法律援助申請資格 ”議案辯論  

 
1. 梁美芬議員的原議案  

 
鑒於香港的訴訟費用高昂，非一般中產人士可以支付，尤其是一些可

能要上訴至終審法院的案件，訟費更往往是天文數字，中產一族因為

打官司而破產的案例屢見不鮮，因此，提供適切的法律援助 (“法援 ”)
服務對這批中產人士而言十分重要；然而，根據現行的《法律援助條

例》(第 91章 )第5條，申請法援的資產上限為不超過 165,700元，該水平

遠遠低於現實需要，令大部分中產人士被排除於法援保護網之外；遇

上訴訟情況，中產們既無能力自行支付昂貴的律師費用，又不合資格

申請法援，以致無法獲得司法公義；另一方面，現時的法援服務只涵

蓋本港訴訟案件，而在過去二十年，大量香港永久性居民在內地工作

及居住，他們很大機會在生活、營商或工作上遇到法律訴訟情況，卻

求助無門，無法獲得任何法律協助；就此，本會促請政府：  
 
(一 ) 全面檢討現時的法律援助制度；  
 
(二 ) 放寬申請法援的資產上限至合理水平 (包括法律援助輔助計

劃 )，令更多有需要人士符合資格申請法援；及  
 
(三 ) 擴大現有法援服務的受理範圍，以涵蓋涉及身處內地的香港永

久性居民的內地訴訟案件。  
 
 

2. 經吳靄儀議員修正的議案  

 
要維護法治，便必須確保無人會因缺乏經濟能力而無法行使合法權
利；鑒於香港的訴訟費用高昂，非一般中產人士可以支付，尤其是一

些可能要上訴至終審法院的案件，訟費更往往是天文數字，中產一族

因為打官司而破產的案例屢見不鮮，因此，提供適切的法律援助 (“法
援 ”)服務對這批中產人士而言十分重要；然而，根據現行的《法律援

助條例》(第 91章 )第 5條，申請法援的資產上限為不超過 165,700元，該

水平遠遠低於現實需要，令大部分中產人士被排除於法援保護網之

外；遇上訴訟情況，中產們既無能力自行支付昂貴的律師費用，又不

合資格申請法援，以致無法獲得司法公義；另一方面，現時的法援服

務只涵蓋本港訴訟案件，而在過去二十年，大量香港永久性居民在內

地工作及居住，他們很大機會在生活、營商或工作上遇到法律訴訟情

況，卻求助無門，無法獲得任何法律協助；就此，本會促請政府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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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 ) 全面檢討現時的法律援助制度；  
 
(二 ) 放寬申請法援的資產上限至合理水平 (包括法律援助輔助計

劃 )，並擴大援助範圍，令更多有需要人士符合資格申請法援；

及  
 
(三 ) 擴大現有法援服務的受理範圍，以涵蓋涉及身處內地的香港永

久性居民的內地訴訟案件；  
 

(四 ) 研究落實法律改革委員會於 2007年 7月發表的《按條件收費報告
書》所載的建議；  

 
(五 ) 檢討現時的免費法律諮詢服務，設立社區法律服務中心；及  
 
(六 ) 制訂就刑事法援釐定律師費的原則，以建立更專業的刑事法援

制度。  
 

 
註：  吳靄儀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 
 
 

3. 經何俊仁議員修正的議案  

 
鑒於香港的訴訟費用高昂，非一般中產人士可以支付，尤其是一些可

能要上訴至終審法院的案件，訟費更往往是天文數字，中產一族因為

打官司而破產的案例屢見不鮮，因此，提供適切的法律援助 (“法援 ”)
服務對這批中產人士而言十分重要；然而，根據現行的《法律援助條

例》(第 91章 )第5條，申請法援的資產上限為不超過 165,700元，該水平

遠遠低於現實需要，令大部分中產人士被排除於法援保護網之外；遇

上訴訟情況，中產們既無能力自行支付昂貴的律師費用，又不合資格

申請法援，以致無法獲得司法公義；另一方面，現時的法援服務只涵

蓋本港訴訟案件，而在過去二十年，大量香港永久性居民在內地工作

及居住，他們很大機會在生活、營商或工作上遇到法律訴訟情況，卻

求助無門，無法獲得任何法律協助；就此，本會促請政府：  
 
(一 ) 全面檢討現時的法律援助制度，設立獨立的審批法援機構；  
 
(二 ) 放寬申請法援的資產上限至合理水平 (包括法律援助輔助計

劃 )，令更多有需要人士符合資格申請法援；及  
 
(三 ) 擴大現有法援服務的受理範圍，以涵蓋涉及身處內地的香港永

久性居民的內地訴訟案件；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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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 ) 研究修例，讓法援署署長除了可就涉及人權的訴訟個案免除申
請法援的資產上限外，亦可就涉及憲制或重大公眾利益的訴訟
個案免除申請法援的資產上限。  

 
 

註：  何俊仁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 
 
 
4. 經劉秀成議員修正的議案  

 
鑒於香港的訴訟費用高昂，非一般中產人士可以支付，尤其是一些可

能要上訴至終審法院的案件，訟費更往往是天文數字，中產一族因為

打官司而破產的案例屢見不鮮，因此，提供適切的法律援助 (“法援 ”)
服務對這批中產人士而言十分重要；然而，根據現行的《法律援助條

例》(第 91章 )第5條，申請法援的資產上限為不超過 165,700元，該水平

遠遠低於現實需要，令大部分中產人士被排除於法援保護網之外；遇

上訴訟情況，中產們既無能力自行支付昂貴的律師費用，又不合資格

申請法援，以致無法獲得司法公義；另一方面，現時的法援服務只涵

蓋本港訴訟案件，而在過去二十年，大量香港永久性居民在內地工作

及居住，他們很大機會在生活、營商或工作上遇到法律訴訟情況，卻

求助無門，無法獲得任何法律協助；就此，本會促請政府：  
 
(一 ) 全面檢討現時的法律援助制度；  
 
(二 ) 放寬申請法援的資產上限至合理水平 (包括法律援助輔助計

劃 )，令更多有需要人士符合資格申請法援；及  
 
(三 ) 擴大現有法援服務的受理範圍，以涵蓋涉及身處內地的香港永

久性居民的內地訴訟案件。  
 
 

註：  劉秀成議員的修正案以刪除線標示。  
 
 
 
 
 
 
 
 
 

 
 




